
洛浦县灌溉用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切实履行计划

用水、科学用水、节约用水，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科学合理利用水

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水资源效益。同时为确保洛浦县水利工程正

常运行管理、维修养护和大修理费等经费来源，节约用水并使水利

设施平稳安全长期为当地各用水户服务，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的根

本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

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县区域内从事农业灌溉用水及其相应管理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业节水灌溉是指在水田、旱田、菜田

(含大棚)、草地和林地等灌溉过程中，采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和

行政、经济手段节约用水，提高水利用率的活动。

供水管理单位是指为用水户供水的灌区管理单位、水库管理单

位或乡镇水管站等。

用水户是指利用水利工程供水设施直接用水或者从河道、水

库、湖泊取水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

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并根据供水成本、费用及市场供求的变

化情况适时调整。严格遵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第4号

令《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令第8号《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水利工程供水

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由有定价权的县级价格

主管部门按程序进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制定和调整。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科研、生产单位和个人研

发、推广和利用先进的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降低水的消耗，提高水

的有效利用率。对在农业节水灌溉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由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 灌溉用水应该按照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

则，建立健全各级灌溉用水管理组织。

第七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县农业灌溉用水的规划和调

配，县级以下各级水管单位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灌溉用水的统一

管理。水利工程供水管理单位或工程经营者、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具

体负责所辖区内的灌溉管理工作。

第八条 灌溉用水单位和农户应实行计划用水，厉行节约用水，

服从供水管理单位的统一调度，有维护灌溉设施的责任和义务。

第九条 灌区内的灌溉用水由供水管理单位实行统一计划、统

一调度，根据各乡镇实际用水量进行统一收费。

第十条 灌溉用水实行在宏观定额和微观定额控制下的计划用

水，使用供水工程供水的用户应按照批准的配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

用水，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及价格主管部门制

定的水价标准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交纳水费。对超计划用水或超定额

用水按规定实行累进加价收取水费。



第十一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健全水计量设施水费计收制

度，完善计量设施，逐步推行到农户的终端水价，避免按亩收费。

各乡镇水管站应定期向用水户公开用水量、水价、灌溉面积和水费，

增强水费计收管理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二条 水量及水费实行公示制度。每年5月 31日春灌工作

结束后，及时结算半年用水量、水费，做到账清，乡镇、村、水管

站、用水户三方相符，并张榜公示，年末对全年用水、收费情况进

行全面公布，做到“水量、水价、水费”三公开。

第十三条 倡导节水型灌溉用水方式，以水定植，适度限制用

水规模，不得随意扩大灌溉面积。积极开展种植结构调整，引导用

水户种植低耗水、高效益的农作物。

第十四条 采用科学合理的灌水方法。由县政府采取相应鼓励

政策推进各村对各类农作物实行连片种植、以渠轮灌、限额灌溉，

全面推行沟灌、畦灌、小块灌等常规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管灌、

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鼓励应用生物节水与农艺节水技

术，杜绝大水漫灌和深水深灌等粗放灌溉方式。

第十五条 各级水管人员要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带头遵守水规

制度，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自觉维护灌水秩序。

（一）严格执行配水计划，不准私自调剂水量，杜绝关系水、

面子水、权利水、人情水。

（二）在供水期间，做到测水、量水准确，放水公平，做到记

载清晰、帐表相符。



（三）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行贿受贿，不

接受特殊招待，不向村组和用水户索要财物。

第十六条 凡在本县境内取用经过水利工程设施所拦、蓄和由

水利部门统一调、配、引的地面水、地下水、排碱渠水及自然湖水，

均实行有偿供水。农业（含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的生产

基地），工矿企业（含乡、镇、村办企业及合作社）、牧业、林业、

水产、城镇和其它水利工程供水的用户，都应按规定向水行政主管

部门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纳水费，水费列入生产成本。灌溉水费

实行有偿供水。洛浦县范围内的农业灌溉用水按实际用水量核算水

费。用水户应按规定缴纳水费。生态水的水费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政府要加强对水费计收和使用管理工作的领导，宣

传教育干部群众依法治水，爱护水利工程设施，保护水资源，节约

用水，按规定标准及时交纳水费。

第十八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应有供水生产成本、期间费用、

合理利润和税金构成。

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供水单位，要切实做好水管理工作，实行

计划用水。用水单位应申报用水计划，对超计划用水，实行累进加

价收费。

第二十条 水费征收人员管理规定

（一）各乡（镇）、水管站、村组水费收缴人员应建立统一的

用水登记台帐并做好用水登记，注明用水户基本情况。水费收缴人

员严格按照用水量所对应的水费金额收费，做到亩数、水量、计费



标准，不得随意增减用水量，损害用水户及管理单位的利益。

（二）水费收缴过程中，各用水户通过智慧水务管理系统APP

缴纳农业灌溉水费。收费人员应指定财务人员专人操作，不得随意

替换收费员，收费人员应开具正规的一式三联收款收据（该收据由

水利局统一采购印发，并严格按照票据领用办法执行），供水管理

单位及其下属单位的收费人员不得给用水户打白条。各乡（镇）水

管站、村会计及水费收缴人员必须提高警惕，及时对账，确保资金

安全，现金保管责任到人，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单位主要负责

人，村委会水费收缴人员不得截留、挪用或坐收坐支水费专项资金，

确保水费资金安全使用。各乡镇的水管站设立水费收缴APP账户，

形成缴费二维码，用水户可通过水费收缴APP、扫描水费收缴二维

码进行农业灌溉水费的缴纳，也可以使用POS机缴纳灌溉水费。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征收水费的名义，向用水

户乱收费或将其他费用加到水费中“搭车”收费。上述规定由县场

监督管理局、县发改委、县水利局监督执行。

第二十二条 加快末级渠系工程改造，农业水价改革，逐步推

行末级渠系水价和终端水价制度。

第二十三条 水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损害群众利益或他人

合法权益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追究相关责任。

（一）对管理不善、失职渎职，出现垮坝跑水、供水不畅、用

水秩序混乱、浪费水量，造成淹滩、漫路、淹没农田农舍及渠道、



建筑物的，责令其管理单位采取补救措施，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

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二）对分水不公、徇私舞弊、私自调剂水量，出现关系水、

面子水、人情水或以大放小、多放少报，有意克扣群众、欺上瞒下

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三）对违反行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收受贿赂，接受特殊招

待，索要财物的，除在经济上退赔外，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四条 县水利局对各乡镇灌溉用水和水费收缴情况检查

指导，各乡镇水管站对所辖村级用水户全面检查灌溉用水和水费收

缴情况，及时发现和揭露存在问题。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有效日期5年。

原《洛浦县灌溉用水管理办法》[2014]74号同时作废。


